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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1-023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出售部分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概述：拟授权公司管理层择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或

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子公司兰州国芳百货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

国芳”）持有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A股股份 

19,306,989股，占国泰君安总股本的0.22%。 

● 交易性质：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审议程序：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6月1日

下午14:00在公司十五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公司董事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参会并表决，其中董事张辉、余丽华现场参加，董事张国芳、

张辉阳、陈永平、冯万奇、洪艳蓉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应参加董事7名，实际

参加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长张国芳先生主持召开，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出售部分金融资产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专项独立意见。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截至 2021 年 6 月 1 日，子公司兰州国芳持有国泰君安 A股股份 19,306,989

股。为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公司董事会拟授权管理层根据公司发展

战略、证券市场情况以及公司经营与财务状况，择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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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子公司持有的上述国泰君安股份，授权期限为本事项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至上述金融资产全部处置完毕为止。 

本次出售金融资产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即正式生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国泰君安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1211；

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股票代码：02611，总股本 8,908,448,211 股，控股股东为上海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1 日，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兰州国芳间接持有国泰君安 A 股股份 19,306,989 股，占国

泰君安总股本的 0.22%。根据 2021 年 5 月 20 日国泰君安股票的收盘价计算，公

司持有的国泰君安股票合计市值约为 32,600 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7.47%。 

截至 2021 年 6 月 1 日，子公司兰州国芳所持国泰君安的股份按“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管理，该等股份权属清晰，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也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处置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金融资产事项是基于公司发展规划、经营财务状况以及证券市场情

况做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提高资产流动性和使用效率，实现投

资收益最大化，维护全体股东利益。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持

有的国泰君安股票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并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进行核算，因此此次资产处置不会对公司的

净利润产生影响。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授权公司管理层择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或大宗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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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系统出售子公司兰州国芳持有的国泰君安的股份，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

及使用效率。公司已根据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出售金融资产事项的决策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授权公司

管理层出售金融资产事项。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6 月 2 日 


